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宝色股份公司 

2017年度关联交易及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核查报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南京宝色股份公司（以

下简称“宝色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宝色股份 2017

年度关联交易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2018 年度，宝色股份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与控股股东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钛集团”）、关联方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钛股

份”）发生不可避免的持续性采购原材料的关联交易。 

2018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

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高

颀、王建平、丁忠杰、王俭、季为民先生依法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议案尚需获得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宝

钛集团应回避表决此议案。 

2、2017 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1）2017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 际 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宝钛集团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

购复合板 
422.87 2,500.00 1.66% -83.09% 

2017 年 4 月 25 日，《关

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



料 
宝鸡钛业股

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

购钛板、钛

管等材料 

3,142.41 6,500.00 12.36% -51.66% 

交易预计的公告》 

（ 公 告 编 号 ：

2017-032） 

合计 -- 3,565.28 9,000.00 14.02% -60.39% -- 

2017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超过 20%的原因

如下： 

1）一批军品设备订单原约定由公司提供材料，后来变更为客供材料； 

2）原预计范围内的部分设备订单由于客户原因，签订时间推迟，致使所需

原材料采购时间延迟至下年度； 

3）变更采购渠道，将原预计向关联方采购变更为向第三方采购。 

（2）2017 年度关联方资金拆借 

宝色特种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色设备”）1在作为宝色股份全资子公

司期间，双方通过协议约定，当宝色设备或宝色股份出现临时性资金短缺向对方

提出资金需求时，为保证双方的正常生产经营，在对方资金情况允许的条件下，

可向借款方提供短期借款，用于临时性资金周转；借款时间不超过 20 天，在约

定还款期限内免息，如不能按期归还，借款方应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 120%支

付利息。 

根据上述协议，2017 年 1 月 3 日，宝色设备向宝色股份借款 1,000 万元，该

笔借款宝色设备已于 2017 年 1 月 4 日全额归还；2017 年 1 月 10 日，公司向宝

色设备借款 1,000 万元，该笔借款公司已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全额归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述两笔借款构

成关联交易。 

2018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公

司与关联方资金拆借的议案》，关联董事高颀、王建平、丁忠杰、王俭、季为民

先生依法回避表决。 

                                                  
1
 经 2016 年 12 月 8 日、2016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16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宝色设备 100%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宝色设备成为公

司的关联方。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此议案尚需获得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宝钛集团应回

避表决此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3、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与金额 

因日常经营需要，2018 年度公司继续向关联方宝钛集团和宝钛股份采购原

材料，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12,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18 年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宝钛集团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复合材

等材料板 
市场价格 5,000 2,167.40 422.87 

宝鸡钛业股份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钛、镍、

锆等材料 
市场价格 7,000 1,220.61 3,142.41 

合计 / / 12,000 3,388.01 3,565.2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文生 

注册资本：753,48.73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住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高新大道 88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301221302782B 

经营范围：钛、镍、锆、钨、钼、钽、铌、铪、铝、镁、钢等金属及深加工，

各种金属复合材料、相关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与咨询；机

电设备（汽车除外）的制造、安装、修理；出口本企业产品、进口本企业生产科

研所需原辅材料、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部件；物业管理；饮用水的生产销售；液



化石油气的储存、销售；医用氧气、工业氧气、氢气、氩气、氮气的生产、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持有公司 57.52％的股权，系公司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分析：宝钛集团原材料产品质量稳定可靠，能够按照合同约

定及时供货保证公司的生产需求；其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障碍。 

2、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文生 

注册资本：43,026.57 万元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住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高新大道 88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13550723T 

经营范围：钛及钛合金等稀有金属材料和各种金属复合材料、铸造产品、钢

线材及钢筋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行纪；产品检测、对外投资、科技开发。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代理出口将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

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仓储服务、不动产融资租赁、不动

产经营租赁、有形资产融资租赁服务、有形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咨询服务、知识

产权服务、经纪代理服务、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专利或非专利技术、转让商标

和著作权、转让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销售建筑物或构筑物及其他土地附着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宝钛集团持有其 53.04%的股权，与公司属同一母公司控制。 

（3）履约能力分析：宝钛集团原材料产品质量稳定可靠，能够按照合同约

定及时供货保证公司的生产需求；其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障碍。 

3、宝色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宝色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朝远 

注册资本：8,500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住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钛城路 1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3016779406191 

经营范围：钛、镍、锆、钽、铜、钢、不锈钢及其合金和金属复合材料（爆

炸复合材料除外）、耐蚀材料的特种设备、非标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

安装、维修、技术咨询；相关制品、设备配件和来料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宝钛集团持有其 100%的股权，与宝色股份属同一

母公司控制。 

（3）宝色设备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2017.12.31 2016 年/2016.12.31 

1、资产总额 281,894,043.80 273,981,292.70 

2、负债总额 240,405,007.78 217,206,024.44 

3、所有者权益合计（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41,489,036.02 56,775,268.26 

4、营业收入 204,749,179.85 49,201,613.94 

5、营业利润 -18,663,678.54 -28,733,763.00 

6、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15,286,232.24 -28,506,066.77 

7、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689,377.98 -20,280,391.63 

（4）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2017 年度，公司为宝色设备向银行贷款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7,200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为 6,700 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担保余额为 2,000 万元，

占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30%。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担保余额为 0 万元。 

2）2017 年度，公司向宝色设备采购产品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金额为 52.48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依据 

（1）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向宝钛集团、宝钛股份及宝色设备采购原材料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交

易价格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招标或询价、比价采购程序确定，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 

（2）关联方资金拆借 

本次公司给关联方借款，系因宝色设备临时资金周转所需，借款免息，但逾

期还款时，公司将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 120%收取利息。 

本次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是为满足公司临时资金周转所需，借款免息，但逾

期还款时，公司将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 120%支付利息。 

上述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 

为规范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的持续性关联交易，经 2016年 4月 22日、2016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与宝钛集团、宝钛股份分别签署了《材料供应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有关产品供

应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等相关事宜，协议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公司与宝钛集团、宝钛股份发生的全部日常关联采购均签订了

材料供应合同。 

（2）关联方资金拆借 

宝色设备在作为宝色股份全资子公司期间，双方通过协议约定，当宝色设备

或宝色股份出现临时性资金短缺向对方提出资金需求时，为保证双方的正常生产

经营，在对方资金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可向借款方提供短期借款，用于临时性资

金周转；借款时间不超过 20 天，在约定还款期限内免息，如不能按期归还，借

款方应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的 120%支付利息。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日常关联交易 

（1）公司与宝钛集团、宝钛股份发生的采购原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

保证公司正常的原材料供应，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需：一方面，宝钛集团和宝钛

股份分别是国内复合材、钛材等材料的知名供应商，其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具有

良好的品牌优势和较高的市场地位；另一方面，公司部分客户专门指定上述两家

公司为设备原材料的供应商。所以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开展及生产经营

的正常所需，此部分交易能够保证公司的生产需求和产品的质量性能，有利于公

司持续稳定经营，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严格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规

定履行招标或比价采购程序，合理确定采购价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业务开展所需，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

中，此类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在同类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小，

不会造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关联方借款 

本次公司给关联方借款系因宝色设备临时资金周转所需，拆借时间短，且资

金得到及时收回，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对公司

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公司向宝色设备借款系为满足公司临时资金周转所需，借款免息，且公

司已在约定期限内还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未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日常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对确认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就此

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2017 年度公司向宝钛集团、宝钛股份采购原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均

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交易价格通过招标或询价、比价采购程序确定，遵循

了市场定价原则；关于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达 20%以上，是公司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实施条件发生变化导致的，是正常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018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是根据公司 2018

年度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制定的。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在同类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小，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不会造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3）公司董事会在表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均依法进行了回避，

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同意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8 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关联方资金拆借 

（1）本次公司给宝色设备借款系因宝色设备临时资金周转所需，拆借时间

短，且资金得到及时收回；公司向宝色设备借款是为满足公司临时资金周转所需，

借款免息，且公司已按约定期限还款。上述事项未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

避表决。 

（2）本次公司给关联方宝色设备借款系因宝色设备临时资金周转所需，拆

借时间短，且资金得到及时收回；公司向关联方宝色设备借款是为满足公司临时

资金周转所需，借款免息，且公司已按约定期限还款。上述事项未对公司产生重

大影响，且在公司第四届第二次董事会上补充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追认公司与关联方拆借资金的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

易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经过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 

1、2017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所需，交易价格通过招标或询价、比价采购程序确定，遵循了市场定价原则；

关于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达 20%以上的原因，是由于公司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实施条件发生了变化，是正常合理的。2018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是

根据公司 2018 年度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制定的。 

2、上述日常性关联采购，在同类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小，不会影响公司独立

性，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3、上述关联交易审批程序与表决程序都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计划是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开展。 

上述关联交易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

等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

生影响。 

公司2017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已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审

核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性文件的规定。 

（2）宝色股份与宝色设备之间的借款系因临时资金周转所需，拆借时间短，



且资金得到及时收回；上述事项未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追认公司与关联方资金拆借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董事会

的表决程序需符合证券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有关规定。 

上述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宝色股份公司 2017 年度关

联交易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核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刘迎军  林举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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